
國立宜蘭大學 112年度第 3次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2年10月2日（星期一）下午15時 

會議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五樓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主任委員 吳柏青校長                         記錄：林靜怡 

出席委員：余思賢執行秘書、陳谷劦主任秘書、黃義盛研發長（請假）、張

允瓊教務長、林進榮學務長（請假）、吳寂絹總務長、李欣運院

長、林世斌代理院長、吳德豐院長（請假）、賴軍維院長、林大

森部長、劉鎮宗老師、官崇煜老師（請假）、陳建樺老師（請假）、

梁辰瑋老師、陳瑩達老師、周賢興老師（請假）、曾國鈞老師（另

有要公，請假）、陳媛玲老師（請假）、李柏甫老師、徐明藤老師

（請假）、涂馨友老師、林靜怡專員、簡伶玲護理師 

列席人員：蕭皓中技士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專案報告：職業災害專案報告。（後續辦理事項，如後說明） 

參、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第 2 頁） 

肆、 業務報告事項（第 3 頁至第 8 頁）（後續辦理事項，如後說

明） 

伍、 提案討論：無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下午 16 時 10 分 



國立宜蘭大學112年度第2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追蹤表 

會議日期：112 年 6 月 28 日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 

一 

案由：制訂本校運作化學品

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其他決議追蹤事項： 

（1） 請購單加註：請購化學

品，請加會環安衛中

心。 

（2）退離職單加註，加會環

安衛中心。 

環安衛中心 

修正後簽奉核可，並已公布

於本中心網頁。 

均已修改完成。（詳如如下

圖） 

 

 



貳、專案報告主席指示後續辦理關事項 

一、 通報程序應再檢討後正式通知至各教職員工，但避免

重新制訂。明天擴大行政會議，是很好的宣導場合，

請思賢主任再說明，提醒各級行政人員注意。 

二、 有關補償費用部分，還要中心後續參考其他學校作法

後提出討論。 

三、 出外工作加保其他保險，如何投保及相關內容，中心

再找相關資料後提出，並要求納入工作之 SOP，降低

人員傷害後之相關給付。 

四、 人員管理及校方應負擔責任，不能因為進用計畫類別

不同，福利對待而有所差異，請主任秘書再與人事室

等相關單位討論。 

肆、業務報告主席指示後續辦理關事項 

一、工作人員懷孕未告知，環安衛中心無法及時進行相關職

業安全衛生宣導及即時啟動母嬰健康保護措施，鼓勵生

育是國家政策，如何鼓勵懷孕同仁主動通知，再請與相

關單位研商。 

 


